人员安全防护专项设计说明
一、设计依据
本工程严格遵循《民用建筑通用规范》GB55031、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55037及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50378-2019第4.2.2条要求，从阳台栏杆、外窗防护、出入口防坠落、场地缓冲等方面构建多层次人员安全防护体系。
二、阳台、外窗、窗台、防护栏杆安全防护（第1款，5分）
1.阳台栏杆：叠翠山房阳台及室外平台临空处设置防护栏杆，高度≥1.10m（临空高度≥24m）或≥1.05m（临空高度＜24m），垂直杆件净距≤110mm，采用不锈钢或热镀锌材质，水平推力≥1.0kN/m。
2.外窗防护：二层及以上外窗采用内开内倒窗型，开启扇设儿童安全锁；落地窗采用夹层安全玻璃（6+1.52PVB+6），防止玻璃破碎后坠落。
3.窗台防护：窗台高度＜0.90m时，设置防护栏杆或采取安全玻璃全封闭措施，确保有效防护高度≥0.90m。
4.材料检测：栏杆抗水平荷载、玻璃抗冲击性能均通过第三方检测，出具合格检测报告。
三、出入口防坠落防护措施
1.雨篷防护：茶语工坊、云间食肆、叠翠山房各出入口均设置挑出宽度≥1.5m的雨篷或门廊，有效阻挡上方外墙饰面、门窗玻璃意外脱落。
2.功能复合：雨篷与遮阳、通风、挡雨功能结合——夏季遮挡直射阳光，冬季引导自然通风，雨季防雨淋，实现安全与舒适统一。
3.材料要求：雨篷采用钢结构+夹层玻璃或铝板，结构安全等级二级，与主体结构可靠锚固。
四、场地坠物风险缓冲
1.景观缓冲区：建筑周边设置≥3m宽绿化隔离带，种植灌木、地被植物，形成自然缓冲区域，降低坠物伤害风险。
2.硬质隔离：主要人行通道与建筑外墙之间利用地形高差或设置花池、景墙等硬质隔离，引导人流远离坠落风险区。
3.警示标识：高风险区域设置“当心坠物”警示标识，提示人员注意。
五、结语
[bookmark: _GoBack]本工程通过阳台栏杆加强、外窗防护、出入口雨篷防护、场地景观缓冲等措施，构建了从建筑单体到室外场地的立体安全防护体系，满足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第4.2.2条要求，保障人员通行安全。
